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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主管當局就日本福島核事故 
對日本出口食品所採取的食品管制措施 

(截至 2011 年 6 月 23 日) 
 

國家∕地區 海外主管當局所實施的食物管制措施 
 

涉及的日本都縣  
(都縣名稱及都縣總數) 

涉及食品 

亞洲 
內地  禁止從日本都縣進口食品、供人食用農產

品和動物飼料 (2011 年 3 月 24 日, 最後更

新: 2011 年 6 月 17 日) 
 

 福島縣、茨城縣、櫪木縣、群

馬縣、千葉縣、宮城縣、山形

縣 # 、 新 潟 縣 、 長 野 縣 、

山梨縣#、埼玉縣和東京都  
(12 個都縣) 

 
#允許山梨、山形兩個都縣

2011 年 5 月 22 日後生產而符

合內地要求的食品、供人食用

農產品和動物飼料進口 
 

 食品、供人食用農產品和動物

飼料 

  要求日本政府發出放射性物質檢測合格的

證明和原產地證明 (2011 年 4 月 8 日, 最後

更新: 2011 年 6 月 17 日) 
 
 
 要求日本政府發出原產地證明 (2011 年 4

月 8 日, 最後更新: 2011 年 6 月 17 日)  
 
 
 

 日本其他地區  蔬菜及其製品、乳及乳製品、

水產品及水生動物、茶葉及其

製品、水果及其製品、藥用植

物產品 
 
 其他食品、供人食用農產品和

動物飼料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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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∕地區 海外主管當局所實施的食物管制措施 
 

涉及的日本都縣  
(都縣名稱及都縣總數) 

涉及食品 

澳門  暫緩處理來自日本 12 個都縣食品的進口申

請 (2011 年 3 月 23,日, 最後更新: 2011 年 4
月 12 日) 

 福島縣、茨城縣、櫪木縣、群

馬縣、千葉縣、宮城縣、山形

縣、新潟縣、長野縣、山梨縣、

埼玉縣和東京都 
(12 個都縣) 

 

 所有食品 

台灣  暫停受理日本受輻射污染地區所生產製造

之所有食品輸入報驗 
 
 只要日本政府公佈某地區食品檢出輻射污

染超標，或經台灣當局檢驗不合格，即暫

停受理在該產地生產製造之所有食品的輸

入報驗 (2011 年 3 月 25 日)  
 

 受日本受輻射污染地區 (日本

政府公佈某地區食品檢出輻

射污染超標，或經台灣檢驗不

合格) 

 所有食品 

印度  考慮暫停進口來自日本的食品 (2011 年 4
月 5 日) 

 
 由於暫未驗出有食品受輻射污染，決定不

會即時禁止進口日本食品 (2011 年 4 月 8
日)  

 
 強制所有進口食品必須附有日本當局發出

的“無輻射”證書，並對食品進行輻射檢測

(2011 年 4 月 8 日)  
 

 全日本  所有食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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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∕地區 海外主管當局所實施的食物管制措施 
 

涉及的日本都縣  
(都縣名稱及都縣總數) 

涉及食品 

新加坡  暫停從受影響地區進口若干日本食品 (2011
年 3 月 23,日, 最後更新: 2011 年 5 月 16 日) 

 

 福島縣、茨城縣、櫪木縣和群

馬縣 (4 個都縣) 
 奶、奶製品、海產、肉類、水

果和蔬菜 

   千葉縣、神奈川縣、東京都和

埼玉縣 (4 個都縣) 
 

 水果和蔬菜 

  要求對日本進口食品進行扣檢 
 食品只有在檢測結果顯示沒有受輻射污染

才會放行以供出售 (2011 年 3 月 25 日) 
 要求每批受影響食品附有原產地證明 

(2011 年 4 月 21 日) 
 

 全日本 
 
 
 全日本 
 

 水果和蔬菜、海產、肉類、奶

和奶製品 
 
 奶和奶製品、肉類、海產、水

果和蔬菜(新鮮或加工)及海藻 

南韓 (翻譯本)  停 止 從 受 影 響 地 區 進 口 若 干 日 本 食 品

(2011 年 3 月 25 日, 最後更新: 2011 年 6 月

7 日)  
 
 
 

 福島縣 
 
 
 櫪木縣 
 
 
 群馬縣 
 
 茨城縣 
 
 千葉縣 
 
 神奈川縣 

 甘藍類葉菜類、葉菜類、蘿

蔔、菇類、竹筍、草蘇鐵和梅 
 
 菠菜、芯切菜(一種日本本土的

蔬菜)和茶葉 
 
 菠菜、芯切菜 
 
 菠菜、芯切菜、歐芹和茶葉 
 
 甘藍類葉菜類、葉菜類和茶葉 
 
 茶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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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∕地區 海外主管當局所實施的食物管制措施 
 

涉及的日本都縣  
(都縣名稱及都縣總數) 

涉及食品 

(6 個都縣) 
  要求由日本政府簽發的放射性銫及碘等檢

驗證書 (2011 年 4 月 18 日) 
 

 福島縣、茨城縣、櫪木縣、群

馬縣、千葉縣、宮城縣、山形

縣、新潟縣、長野縣、埼玉縣、

神奈川縣、靜岡縣和東京都

(13 個都縣) 
 

 所有食品 

  要 求 由 日 本 政 府 簽 發 的 原 產 地 證 明 書

(2011 年 4 月 18 日) 
 

 日本其餘的 34 個都縣 
(34 個都縣) 

 所有食品 

亞洲以外的國家∕地區 
澳洲  對來自日本受影響都縣的若干食品進行扣

檢，在出售前進行檢測(2011 年 3 月 24 日, 
最後更新: 2011 年 4 月 12 日) 

 神奈川縣、長野縣、新潟縣、

埼玉縣、東京都、山形縣、宮

城縣和靜岡縣 (8 個都縣)  
 
 福島縣、群馬縣、茨城縣、櫪

木縣和千葉縣 (5 個都縣) 
 

 蔬菜(冷藏或脫水)  
 
 
 
 新鮮水果和水果乾、新鮮蔬

菜、海產和海藻 

加拿大  要求認可證明書證明來自日本受持續核危

機影響地區的食品和動物飼料製品的安全

性 
 禁止沒有認可證明書或檢測結果證明其安

全性的有關產品進入加拿大 (2011 年 3 月

24 日, 最後更新: 2011 年 4 月 1 日)  
 

 福島縣、群馬縣、茨城縣、櫪

木縣、宮城縣、山形縣、新潟

縣、長野縣、山梨縣、埼玉縣、

東京都和千葉縣  
(12 個都縣) 

 
 

 所有食品和動物飼料製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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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∕地區 海外主管當局所實施的食物管制措施 
 

涉及的日本都縣  
(都縣名稱及都縣總數) 

涉及食品 

歐洲聯盟(歐盟)  要求所有來自 12 個都縣的產品在運離日本

前必須經過檢測及接受歐盟抽驗 
 規定來自日本 12 個都縣的每批食品和飼料

須附有由日本當局發出的證書以證明有關

產品的放射性核素含量沒有超過歐盟所訂

的最高准許含量 
 

 福島縣、群馬縣、茨城縣、櫪

木縣、宮城縣、山形縣、新潟

縣、長野縣、山梨縣、埼玉縣、

東京都和千葉縣 
(12 個都縣) 

 所有食品和動物飼料 
 
 

  要求來自日本都縣的飼料和食品須附有證

書述明食品源自的都縣及將會在運抵歐盟

國家後接受抽驗(2011 年 3 月 24 日) 
 

 日本其餘的 35 個都縣   
(35 個都縣) 

 所有食品和飼料 
 

新西蘭  對被認為有潛在安全風險的日本進口食品

進行扣檢 (2011 年 3 月 25 日, 最後更新: 
2011 年 6 月 1 日) 

 福島縣、茨城縣、櫪木縣、千

葉縣、宮城縣和群馬縣  
(6 個都縣) 

 
 
 
 
 
 
 
 
 埼玉縣、東京都、山梨縣、靜

岡縣和神奈川縣 
(5 個都縣)  

 奶和其他含有乳類的製品、哺

乳動物和家禽的肉和什臟、 
海 產 和 魚 ( 脫 水 、 新 鮮 或 冷

藏)、新鮮蔬菜和水果   (脫

水、新鮮或冷藏) 、海藻  (脫
水、新鮮或冷藏) 、乾菇類(來
自野生採摘)、茶、大米和穀

類、黃豆及其相關製品，例如 
黃豆醬、豆腐和麵豉、醃漬薑

和山葵 
 
 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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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∕地區 海外主管當局所實施的食物管制措施 
 

涉及的日本都縣  
(都縣名稱及都縣總數) 

涉及食品 

 新潟縣、山形縣和長野縣  
(3 個都縣) 
 

 對每一個個案進行評估 
 

美國  扣押有關日本受影響都縣出產或製造的食

品 (除非證明有關食品沒有受放射性核素

污染) (2011 年 3 月 22 日, 最後更新: 2011
年 5 月 17 日)  

 

 福島縣、茨城縣和櫪木縣  
(3 個都縣) 

 

 奶、植脂奶、以奶為原材料的

嬰兒奶粉及蔬果類產品 (美國

已禁止進口的除外) 

  禁 止 進 口 受 日 本 政 府 禁 運 的 指 明 食 品

(2011 年 3 月 22 日, 最後更新: 2011 年 6 月

15 日) 
 
 

 福島縣和櫪木縣 
 
 福島縣 
 
 
 
 
 
 茨城縣和櫪木縣 
 

(3 個都縣) 
 

 菠菜 
 
 奶、菇類、玉筋魚、芯切菜、

竹筍、草蘇鐵、菠菜、生菜、

西芹、水芹、菊苣、茅菜、君

達菜、羽衣甘藍、蘿蔔、西蘭

花和椰菜花 
 
 茶葉 

 




